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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校長為一校之長，為學校組織的

管理者與領導者，統籌學校整體的運

作與成效，故其產生的方式、內涵等

制度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一套好的

校長遴選制度，應該以專業的方法和

透過客觀公平的方式，遴選出合適的

校長（湯志民，2002），這是不證自明

的道理，不過在此過程中，因為權衡

觀點與立場的不同，對校長遴選制度

的爭議便應運而生，這樣的關鍵點為

「權力」。因為權力是達成個人與組織

目的性的一種工具（曹翠英，2004）。 

二、 校長遴選的內容 

卓清松（2010）指出，我國校長

任期考評項目要點明訂的政策與行政

管理、課程與教學領導、組織氣氛與

文化、行銷與公共關係四項，都極為

籠統。細查我國校長遴選委員會考核

之資料，張德瑞（2001）指出，多數

縣市未明文規定遴選標準，有規定者

會考量校長的辦學績效、學校發展需

求與特色。 

以臺北市為例，教育局就校長辦

學績效詳為評鑑，以為應否繼續遴聘

之依據（張德瑞，2001）；以臺北縣

（2010 升格直轄市前）為例，遴選委

員會參考之校務評鑑資料主要從「政

策執行」、「教學領導」、「行政管理」、

「言行操守與人際關係」、「專業素養」

等五項指標來評核校長的辦學能力與

服務績效（吳財順，2004）。由此看來，

我國各縣市對於校長遴選項目的要求

不同，且評分的標準不一，縱使法規

規範出要點，但其實各縣市之做法不

盡相同，故形成校長素質不一的情況。 

三、 校長遴選的爭議 

針對校長遴選制度的檢討與省

思，吳財順（2004）統整出幾項要點： 

(一) 我認為反對在校長遴選委員會中

設置代表出缺學校浮動委員的理

由「遴選討論作業必須一校一校

斷續舉行，若學校數眾多，是一

新的困擾」，是不可成立的，因校

長遴選的目的為適材適用，委員

會運作應以此目的出發，而非以

行政作業負擔的角度出發。 

(二) 現在是一個行銷的時代，很多校

長候選人恨不得將自己的優點推

銷出去（吳清山，2002），故校長

是否就過去表現提出資料予委員

會審查，有所爭議，但我認為學

校需要的是有實力、符合需求的

校長，而非只會行銷的校長，若

實力與行銷手法兼具，那是為上

等材，不過校長若將行銷自我的

心思轉向推動校務，更能符合教

育目的，且遴選委員的工作便是

以其專業找出適用的校長，故有

實力但行銷自我手法較弱者，大

可不必擔心不會遴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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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甄選與實際任用之落差為，會考

試的人容易錄取（賴志峰，

2002），故我國於改革校長遴選

制，設立遴選委員會以多元評量

方式（面試、資料審查、訪視、

校務評鑑…）為之，但此法也有

其受爭議處，例：遴選委員的專

業性受質疑（曹翠英，2004）；吳

財順（2004）在各縣市國中小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成員分析表中

所列，「社會公正人士」，其評斷

標準為何、由誰評斷？另以臺北

縣為例，委員會中的家長會、教

師與校長代表，經協會與教師會

推薦後，再由縣長遴聘，此作法

豈非「一人壟斷」嗎？ 

(四) 對於現職與新任校長的對待標

準，我認為需齊一看待，因校長

遴選的目的為選擇有能力、適用

者，而非選擇有經驗者，若欲彌

補初任校長經驗不足，可參考國

外作法：美國許多州的地方學區

都設置有初任校長導入制度，安

排有經驗且公認有績效的校長擔

任初任校長的指導者（mentor）（林

文律，2000）。 

(五) 對於屆期退休校長的處置爭議，

我認為我國過於重視「人情」與

「面子」，此點在黃光國（2003）
所撰『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

力遊戲』一文中道盡；且由立法

委員修法過程之紀錄可窺之一

二：立法院公報（2008）記載，

某些立委認為屆期退修之校長回

歸教職會「尷尬」、「無法與教學

現場連結」，甚至有立委直言：「校

長那麼辛苦，若能讓他們風光退

休，那也是一種鼓勵。」難道校

長的教學能力不重要嗎？校長因

行政職務而荒廢教學能力，說得

通嗎？ 

四、 校長遴選方式的比較 

從校長遴選的方式來看，透過吳

財順（2004）介紹美、英、德、日等

國的校長遴用方式可知，無論是職前

培育、能力鑑定過程、訓練課程，或

者是遞補缺額的方式，國外的制度較

完整且明確，例：賴志峰（2002）研

究指出，美國麻州校長的證照採分

級、期限制，且考照內容包括學力、

經歷與實習情況，林文律（2000）也

認為，美國校長執照分級及其執照效

期制度值得肯定。故我國宜比照英美

等國家建立校長培訓與證照制度的模

式（曹翠英，2004）。 

五、 結語 

校長為學校的守護者、帶領者，甚至

是雕塑者，做為教育第一線的領導者，除

了其個人專業、經歷與特質等因素非常重

要，各校校長的遴選方式、內涵等制度，

更是十分重要。如上述，臺灣國中小校長

的遴選制度似有某程度上的爭議與可改

進之處，針對此，提出具體相關建議。 

(一) 國中小校長宜以「一校一校斷續

舉行」方式進行遴選 

校長遴選制度之本意，即為以「遴

選」方式將最適校長安置於最適學校，

因此，若以整體遇缺學校視野來檢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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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待安置校長，恐無法確實達成遴選本

意，因此，即便耗費較大成本，一校一

校斷續進行校長遴選，才是最有可能完

全達到適材適任的目的，而眼前因一校

一校斷續進行校長遴選所多耗費的成

本，焉知不是預防不適校長可能對此校

帶來負向影響的成本？ 

(二) 校長遴選委員遴選之著重焦點應

將校長行銷比例放低 

臺灣國中小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組

成，多為目標任務組織，接近校長遴

選之際而組成，結束校長遴選任務即

解散，其並非全年專職擔任遴選委

員，多數有其本職，因此在進行校長

遴選作業時，多因其本職而較少有充

裕時間徹底瞭解每一位待遴選校長，

故常受其行銷成效吸引，甚至誤導，

因此特別建議校長遴選委員進行遴選

作業時，提醒自身勿將多數焦點放在

校長行銷的比例，以提升審查的效度。 

(三) 建立校長遴選委員的專業培養與

進修機制 

培養校長的過程需要專業進修與

時間經驗累積，而遴選校長的委員更應

加強遴選的視野、方式等專業知能，且

持續進修以順應時代朝流，即便目前許

多研究皆已提出許多遴選委員參考的

遴選項目、指標，但就如同「教師光瞭

解學科內容還不夠，也需學習如何教導

學生」的道理一般，遴選委員光瞭解校

長應擁有的辦學能力與服務績效還不

夠，也需學習如何遴選出適合的校長，

因此，建立校長遴選委員的專業培養與

進修機制是必須的。 

(四) 確實落實輔導校長機制，帶領新

手校長熟悉業務 

初任校長對於新的業務與環境之

熟悉度必然比不上熟手校長，若能將

臺灣各學區進行規劃，讓初任校長的

鄰近學校之熟手校長擔任其輔導校

長，針對相似的社區文化與親師背景

進行瞭解與協助，那麼勢必能提升新

手校長上軌道的效率，尤其是在許多

非正式組織或團體的內容與運作之提

點，更能有效幫助新手校長，而遴選

委員在遴選校長的同時，必須將輔導

校長的因素納入考量。 

(五) 建立校長評鑑機制，並確實實施 

在臺灣，一旦考上校長，便終身

是校長，無論其是否借調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無論其在哪間學校待過、

退休，其終其一身職業皆為校長，若

能針對其專業知能與辦學績效進行評

鑑，以鼓勵方式促使其進修，甚至，

在評鑑機制中納入不適任校長之淘汰

機制，相信一定能提升校長的知能，

造福學校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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